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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 件

沪绿容〔2022〕5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景观照明
节约用电管理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立足上海实际，

进一步加强和优化本市景观照明管理，推动全社会节约用电

用能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加强城市景观照明节约用电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21〕41 号）精神，现就本市景观照明节约用电具体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守景观照明项目建设节约用电原则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景观照明项目要严格遵循《上海市景

观照明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》，结合节能减

排和电力保供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加强对本市景观照明项目方

案的评估审查，坚决贯彻“控制总量、优化存量、适度发展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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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总体要求，从严控制媒体墙、“灯光秀”类工程项目建设；

不得建设超高能耗、超大规模、过度亮化、造成光污染的景

观照明项目。

二、科学合理做好景观照明启闭管理

全市景观照明启闭时间按市绿化市容局要求执行。结合

实际情况调整完善各类“灯光秀”项目运行管理方案，严禁

运行单纯展示城市形象的“灯光秀”，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

期间合理控制运行时间和规模，并与本地用电集中时段进行

错峰。

三、明确景观照明用电价格政策

本市景观照明项目用电与以道路照明为主的功能照明

等民生用电严格区分。对“灯光秀”类景观照明用电执行工

商业用电价格政策，按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选择进入电力

市场的，按照市场价格购电，若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，

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。

四、加强景观照明集中控制

为优化本市景观照明日常运行管理，加强对本市景观照

明项目的用电管理和计量，依据《上海市景观照明管理办

法》，核心区域、重要区域内以及在重要单体建（构）筑物

上设置的景观照明，应当分别纳入市级、区级景观照明集中

控制系统。对已建景观照明设施中应纳入集中控制系统的，

按照先重点、后一般原则做好纳控工作，做到应控尽控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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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景观照明设施中应纳入集中控制系统的，

应在实施建设过程中同步做好纳控工作；对已纳入集控系统

但尚不满足功能要求的景观照明设施，应先完成一键启闭功

能改造，其他功能逐步进行改造提升。

五、加强景观照明节约用电管理组织实施

各区要全面落实通知精神，加强协调联动，制定工作措

施，明确责任单位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把景观

照明节能节电做实做细做到位；积极推进落实已建、在建项

目的自查自纠，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整改；大力宣传景

观照明节约用电管理的重要意义，树立节能节电意识；大力

推广景观照明节能新产品、新技术运用，全面加强景观照明

节约用电管理工作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 年 1 月 11 日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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